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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港聞
責任編輯：汪致遠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本報訊】大埔汀角路昨日清晨發生小巴和
私家車迎頭撞意外，私家車在一個彎位失控越過
行車線，狂撼馳至專線小巴，共十一人受傷，其
中私家車司機一度被困車廂，需消防員協助救出
，傷勢嚴重。

傷者八男三女（年齡由十一至六十歲），其
中私家車司機陳×傑（二十八歲）情況嚴重；小
巴司機徐×樂（五十一歲）與九名乘客皆輕傷。
該小巴為20B專線，來往洞梓及大埔火車站。

昨日清晨六時二十八分，一輛私家車沿汀角
路前往大美督方向，在船灣附近一個彎位，突然

失控越過行車線，期間一輛載客專線小巴馳至煞
掣不及，兩車迎頭猛撞，車頭皆嚴重損毀，共十
一名男女受傷，其中私家車男司機被困車廂無法
爬出。消防員接報趕至，用工具撬開車門將司機
救出，眾傷者分由多輛救護車送院治理，意外原
因有待調查。

另外，昨日下午三時零七分，一輛開往上水
的44A專線小巴，在駛至新田公路近峰景豪園對
開時，有私家車駛過輾起碎石，擊毀司機位後面
一塊玻璃窗，一名男乘客林×偉（二十歲）冷不
提防，被碎片濺中受輕傷，需送院敷藥。

申綜援離港限制被裁違憲

火燒天台屋 3人險焗死 簡訊簡訊訊訊簡

中環捉鸚鵡警消齊出動
【本報訊】一名曾被投訴家中養老鼠的富商女後人，昨日凌晨

攜雀籠載着兩隻小鸚鵡，到中環德己立街夜店消遣時，報稱被兩名
洋漢打開雀籠走失鸚鵡，一隻及時捉回，另一隻則飛上外牆招牌，

要驚動警員及消防員等捉雀，擾攘約一句鐘
後終人雀團圓。

幾乎失雀女事主陳慧華（六十一歲
），其父陳光中是第一屆香港地產建築
商會成員，家境富裕，於一九九零年去
世，遺囑指定把當年市值八百萬元的

羅便臣道千呎物業，交予長子陳世
麟擔任遺產執行人。她原在美國

任註冊護士，回港奔
父喪後，於九三年
起與胞兄對簿公堂
，指遺囑有假冒之
嫌。一場兄妹官司
纏訟逾十年，經歷
多次上訴，她最終
敗訴。

荃灣大涌道八號 TCL 工業中心的十一樓，發生千萬
元爆竊案，一間貿易公司負責人昨晨返回辦公室時，發現
大門及玻璃窗被撬，倉內有一百箱手機零件不翼而飛，估
計損失約一千萬元。案件現由荃灣重案組第二隊接手，正
翻查大廈閉路電視，希望有助提供破案線索，暫時未有人
被捕。 本報攝

陳巧文襲警案押後審
【本報訊】就讀香港大學的陳巧文，被控今年元旦日在

中聯辦門外示威時涉襲警，案件昨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陳
巧文不認罪，案件押後至下月十日再審，獲准繼續保釋。控方
表示，將傳召多名證人作供，包括當日在場的警員。

二十二歲的陳巧文曾多次出席示威活動，今年一月九日
，警方以元旦日在中聯辦外示威及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反高
鐵示威，包圍政府總部事件中，涉嫌襲警罪名，拘捕陳巧文
。而另一名有出席當日中聯辦示威的梁穎禮，同樣被捕，被
控涉嫌擾亂公安罪名。而梁早前則被撤銷起訴。陳於本月十
日再到灣仔警察總部報到，並遭落案起訴。

案情顯示，陳在參與元旦日遊行期間，在最後一站的中
聯辦門外示威時，與警員發生碰撞，事後被警方拘捕。

恒生：假櫃員機案
未接客戶損失報告
【本報訊】實習記者麥海文報道：恒生銀行副董事長梁

高美懿昨日出席公益金周年頒獎禮時說，在北京宣武區的櫃
員機並非該行擁有，恒生會加強與內地政府合作，現時並沒
有收到恒生客戶聯絡報告損失或要求賠償。

據內地傳媒報道稱，有人在北京鬧市宣武區街頭擺放一
部假恒生銀行櫃員機，有市民使用時被套取資料及密碼，結
果存款盡失；當地公安前日派人將該假櫃員機拆走。恒生銀
行發言人表示，恒生在該區並沒有設立櫃員機。據悉，公安
已拘捕與事件有關人士。

該部相信是內地首個假恒生櫃員機，位於北京市中心宣
武區廣安門火車站不遠的站西街的一座新落成玻璃屋內，貼
有 「恒生銀行」、 「銀聯」、 「VISA」等標誌。市民插卡
輸入密碼後，會被告知「暫時無法提供服務」並退回銀行卡。

教師與女童非法性交脫罪
【本報訊】疑與十二歲女生性交近三百次的前油麻地天

主教小學男教師，上訴得直，被判無罪獲即時釋放。被告去
年被判刑十年，上訴庭法官表示，原審法官當日引導陪審團
時，過於強調被告證供弱點，對被告不公平，存在不客觀之
處，因此判被告上訴成功。

名校油麻地天主教小學前男教師朱志華，涉嫌與十二歲
女學生非法性交二百八十次的案件，去年六月八日，在高等
法院被判七項與十三歲以下女童非法性交，以及四項與十六
歲以下女童非法性交罪名成立，被法官判監十年，當時曾被
法官批評是 「父母的噩夢」。三十八歲的被告不服提出上訴
。昨日獲上訴庭法官裁定上訴得直，正在服刑的朱志華，獲
即時釋放。

永盛旅遊除牌仍可上訴
【本報訊】旅遊業議會規條委員會一致確認撤銷永盛旅

遊的會籍，昨日正式發信，永盛有權在收信後十四日內提出
上訴。議會為防止同類事件發生，將派人到內地旅行社放蛇
，同時期望政府可協助巡查旅行社。

上月內地旅客陳佑銘疑在港與導遊爭執後死亡，旅遊業
議會昨早開會討論撤銷事件所涉及的永盛旅遊會籍問題，議
會總幹事董耀中在會後表示，會員一致確認撤銷永盛的會籍
，昨日正式發信給永盛，永盛可在收信後十四日內即下月五
日前提出上訴，等待上訴期間，會籍仍有效。

內地回流老翁司法覆核勝訴

▲社署已暫停執行申請綜援離境限制

小巴撼私家車小巴撼私家車1111傷傷

工廈遇竊

【本報訊】實習記者羅媛婷報道：
新蒲崗衍慶街昨午發生天台屋火警，一
間被拾荒婦堆存大批垃圾雜物的鐵皮屋
突然起火，火勢猛烈撲向兩旁單位，有
一名男子和兩名小童因門鎖燒毀，被困
屋內無法逃生，幸消防及時救出脫險。
火警約二十分鐘撲熄，原因無可疑，亦
無人受傷；不過有住客所養寵物白鴿被
焗死。

僭建鐵皮屋堆滿垃圾
現場為新蒲崗衍慶街三十四號衍慶

大廈，樓高七層，天台蓋了多間鋅鐵屋
，其中失火天台屋，據悉面積約二百餘
呎，戶主姓黃老婦（六十餘歲）在樓下
單位和女兒同住，她有拾荒習慣，並把
大批衣服、食具、鋁罐等雜物，堆放在
天台屋內，傳出臭氣並惹來蟲鼠，街坊
苦不堪言。

險葬身火海的三名事主，包括姓梁
男子（三十餘歲）及其姓梁外甥女（十
一歲），另一姓周男童（十歲）為她小
學同學，兩童正在屋內溫習功課，舅父

則睡午覺，他們雖逃過一劫，但身上衣
服已稍被熏黑。據女童母親表示，她們數
月前才搬入上址居住，月租三千餘元。

消防員在現場初步沒有發現違禁品
和易燃物品，起火原因無可疑，但因該
批天台屋疑屬僭建物，已通知屋宇署跟
進。

昨日下午一時左右，該間 「垃圾屋
」突然着火，火勢一發不可收拾，並蔓
延附近單位，姓梁女童和男同學正在家
中溫習，發現有濃煙從門縫入屋，大驚
叫醒正在睡覺的舅父欲奪門而逃，卻驚
覺門鎖被火燒毀無法開啟；幸消防員接
報很快趕到，出動兩喉及兩支煙帽隊撲
救，並升起雲梯射水，及時將三人救離
險地，火警約二十分鐘撲熄，期間疏散
約二百名大廈住客。

失火 「垃圾屋」付諸一炬，姓梁住
客屋內電器則被浸壞，天花破了一個大
洞，戶主表示或會追討賠償；另一隔壁
單位被戶主闢作空中花圃，飼養了五貓
一龜一白鴿，其中白鴿被濃煙焗死，戶
主余伯慨嘆不幸中之大幸。▲被大火焚毀的天台鐵皮屋 本報攝

▲ 女事主終與
鸚鵡 「團圓」

小巴與私家車
相撞現場

原訴人游文輝從事服裝業四十四年
，在零六至零八年期間，在廣東省一間
製衣廠工作，零七年十月被辭退返港。
後往來於本港及內地找工作但不果，故
分別在零八年底及去年初兩次申請綜援
，但均因不符合持續居港規定而被拒。
他去年入稟時更聲稱只能靠食物銀行過
活，當時銀行戶口只剩下十九元。

曾兩度申請被拒
高等法院裁定，社署要求市民在申

請綜援前一年，不得離港超過五十六日
的限制，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法官張
舉能在判詞中指出，社署的規定違反《基
本法》第二十五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以及三十一條 「市民享有出入境的自
由」的規定，亦明顯存在差別待遇，同
時違反人權法和相關法例。判詞還指出
，無證據顯示撤銷限制，會鼓勵長期不
在香港的人士回港領取綜援，所以判原
訴人勝訴。法院下令社署要撤回早前拒
絕原訴人綜援申請的決定。法官特別強
調，社署署長未申請臨時暫緩執行令，
否則敗訴後有過渡時間研究替代政策。

社署表示，已得悉判決結果，現正
研究判詞及有關的理據。因應法院的判
決，由即日起，社署接獲綜援申請時
（包括新個案及重新申請的個案），會
暫停執行 「連續居港一年」的規定。至
於仍在處理中的個案，社署會主動通知
有關申請人，並按相同的安排處理。

游文輝說：「以前生活當然很差，如果
能申請社會福利署的援助，生活應該有
改善，感謝社會組織協會幫助我處理這
件事，讓我討回公道，亦為大部分人討
回公道。」原訴人律師則表示，判決並
無追溯令，只適用於日後的申請。

判決並無追溯令
協助申請人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

蔡耀昌表示，每年約有一千人因有關
的限制，而不能領取綜援，促請政
府撤銷香港永久居民申請綜援的
「過去一年居港規定」，當局還應

全面檢討有關社會福利及社會服務
中的居港規定限制，同時全面研究北
上及回流港人的需要及困難，制定相應
政策予以支援。

【本報訊】一名由內地回流的六十五歲港人向社署申請綜援，因
為不符合離港不得超過五十六日的條件限制而被拒，他提出司法覆核
，高等法院昨日判其勝訴，指出社署規定是違憲違法。社署即日暫停
執行申請綜援離境限制。


